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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公海治理过程当中，国际社会早己在全球和区域层面建立起了众多专门和区域性国际法律机制。虽然

多数国家支持全球管理模式，但全球管理模式可能存在与现有制度安排之间发生竞合。为了不跟现有制

度安排竞争，甚至产生冲突，本文认为新拟定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文书应当明确其与现有制度安排

之间是合作与协调的关系，通过建立一个以利益相关主体广泛参与为基础的缔约方大会，以实现与制度

安排的良性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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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governance of the high seas,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has long established 
numerous specialized and regional international legal mechanisms at the global and regional le-
vels. Although most countries support the global management model, there may be 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global management model and existing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In order not to compete with existing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or even conflicts, this article be-
lieves that the newly drafted legally binding international instrument should clarify that it has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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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operative and coordinated relationship with existing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and through 
the establishment of a conference of parties based on the extensive participation of stakeholders, 
to achieve a benign interaction with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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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04 年的联合国大会第 59/24 号决议中，联合国决定就国家管辖范围海域外生物多样性养护和可持

续利用问题展开非正式讨论，公海保护区成了重要的协商议题。2015 年 6 月 19 日，联合国大会第 69/292
号决定正式将海洋保护区列入国家管辖海域外生物多样性的养护和可持续利用问题的“一揽子”立法事

项当中，拟订一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文书(International Legally Binding Instrument，以下简称 ILBI)。
在立法协商过程中，各方就公海保护区应采取何种管理模式主要分为三种观点：全球管理模式、区域管

理模式和混合管理模式。多数国家主张采取全球模式更宜实现对国家管辖海域外生物多样性的养护和可

持续利用，因此主张采用以缔约方大会为决策机构的全球模式。然而，如今的公海并非一个法律真空的

状态，恰恰相反，不同海洋问题领域己经建立起了大量的制度安排，并且预委会最终建议性要素的表述

是 ILBI 应不损及全球或区域现有实体职能。在此背景下，ILBI 的有效性除了跟自身设计是否合理有关外，

还与现有制度安排之间的关系相关。本文在介绍选择公海保护区全球管理模式的优势的基础上，讨论了

公海保护区全球管理模式的构建中可能产生的问题，进而探讨公海保护区全球管理模式应如何避免发生

上述问题，以实现公海保护区全球管理模式的更好发展。 

2.全球管理模式的优势 

2.1. 全球管理模式切合国际社会对海洋进行共同管理的趋势 

公海是沿海国管辖范围以外的海域，约占全球海洋面积的 64%。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下简

称《公约》)的规定，公海对所有国家开放，沿海国和内陆国在公海上享有航行、飞越、捕鱼、海洋科学

研究、铺设海底电缆和管道，建造人工岛屿和设施自由。公海攸关各国的生存和发展空间，是人类发展

的新空间、国家安全的新战场和各国竞相拓展的战略新疆域。由此可见，现在国际社会在涉及全人类共

同利益的事项上始终强调共同管理。并且从目前 ILBI 的协商协商内容来看，多数国家希望从实体层面为

公海保护区的构建提供全球性的法律规范。因此，全球管理模式切合国际社会对公海进行共同管理趋势。 

2.2. 全球管理模式有利于《公约》的进一步完善 

《公约》第 197 条规定：“各国在为保护和保全海洋环境而拟订和制订符合本公约的国际规则、标

准和建议的办法及程序时，应在全球性的基础上或在区域性的基础上，直接或通过主管国际组织进行合

作，同时考虑到区域的特点。”尽管《公约》的缔约国已经与现有的国际组织进行了大量的合作，但是

海洋生态系统是综合的全面的，而现有的国际组织如国际海事组织，国际海底管理局其对海洋的保护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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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面的单一的，再加上各个国际组织之间的沟通和交流匮乏，因此现有的国际组织已经无法满足公海生

态系统保护的迫切需求。如果公海保护区采取全球管理模式，那么公海保护区全球管理机构就可以统筹

兼顾，对公海生态环境进行综合评估分析，协调现有的国际组织有条理的高效的履行职责，避免职能冲

突，从而更好地实现《公约》第 197 条所设想达到的保护和保全海洋环境的目的[1]。 

2.3. 全球管理模式更易形成新的习惯国际法以约束非缔约方 

条约和习惯是国际法两个主要渊源，随着国际社会的发展，条约和习惯开始出现相互交织、相互渗

透和相互转化的现象。1969 年《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 38 条对条约规则成为习惯国际法的可能作出了

确定，它承认“条约中所载的规则”可以“成为对第三国拘束力的公认习惯法规则”。在 1969 年北海大

陆架案中，国际法院指出了条约规则成为习惯国际法应具备以下条件：第一，该条约已经得到很广泛的

和很有代表性的参加的事实。第二，一段时期内，国家实践，包括利益受到特别影响的那些国家实践，

须按照该规则的旨趣，并且既广泛而又实质上一致[2]。因此在 ILBI 缔约方数量众多的情况下，则公海保

护区的管理措施越得到普遍的遵守，经过一段时间国家实践，具备了条约规则成为习惯国际法的条件，

ILBI 就可以以习惯国际法的形式约束非缔约方。 

3. 全球管理模式存在的问题 

目前，在《公约》的框架下，公海治理的各个专门领域早己存在众多国际制度安排。在此背景下，

ILBI 与这些现有的制度安排势必发生各种形式的互动，其与现有制度安排之间的潜在重叠以及由此带来

的影响是 ILBI 需要认真面对和思考的问题之一。 
由于管辖地理空间和管辖事项上的交叉，ILBI 与《公约》中“区域”制度、全球性海洋专门治理机

制和区域渔业和环境保护机制之间都可能存在一些潜在的机制重叠，其与现有制度安排之间的重叠主要

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3.1. 与“区域”制度的潜在重叠 

《公约》第十一部分创立了国际海底区域制度。按照《公约》规定，国家管辖范围以外的海床、洋底

和底土及其资源属于全人类共同继承遗产，由国际海底管理局代表全人类代为管理。具有独立国际法人格

的国际海底管理局代被赋予了三项基本职能：“区域”资源开发管理职能、“区域”海洋环境保护职能以

及“区域”海洋科研管理职能。而这三项职能在不同程度上都与 ILBI 中的公海保护区机制发生重叠。 
在履行“区域”资源开发管理职能方面，国际海底管理局有权决定“区域”资源的探矿、勘探与开

发的基本条件，批准“区域”活动主体的开发申请，并对开发活动进行监督。在它与未来设立的公海保

护区全球管理机构缺乏沟通的情况下，国际海底管理局这一职权的行使便可能与公海保护区全球管理机

制发生管辖冲突。例如，国际海底管理局己经批准了对特定“区域”的资源进行开发活动，而公海保护

区全球管理机构又决定在这片海域建立公海保护区，并限制或禁止该海域的航行活动时，这两个国际制

度之间就会发生职权上的管辖冲突。对被这两个制度所管辖的对象而言，将会面临两个相互冲突的规制。

至于“区域”制度的其他两项功能，由于“区域”与公海之间的地理上结合的紧密，国际海底管理局在

履行其“区域”环境保护和海洋科研的管理职能时，更是会直接与 ILBI 中的公海保护区全球管理机制发

生功能上的重合。 

3.2. 与其他专门性全球海洋机制的重叠 

除“区域”制度以外，国际海事组织、国际捕鲸委员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国际机制也在各自专

业领域分别拥有部分公海生态环境保护的规制权，分别有权在各自职权范围内建立诸如特别敏感海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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鲸鱼庇护区、海洋文化遗址保护区等广义上的海洋保护区。这些部门导向的海洋环境保护机制的存在同

样对 ILBI 构成了挑战。与公海保护区和“区域”机制的重叠问题类似，一方面，基于对公海生物多样性

的综合与全面养护，理想的公海保护区应当考虑人类各方面活动对海洋生物多样性的累积性影响；但已

有的制度安排只是在各自专业领域享有一定职权，它们所建立的公海保护区也只能针对特定活动或特定

物种制定养护策略，无法也无权针对人类所有涉海活动做出综合性的、跨部门的养护决策和规制。由此

也给 ILBI 造成了两难的局面，如果将这些专门性国际组织所调整事项纳入公海保护区的调整范畴，则会

造成国际机制的重复建设；但如果不纳入，则又会产生治理漏洞。 

3.3. 与海洋环境保护区域机制的重叠 

ILBI 立法过程中所面临的另一个棘手问题是如何协调 ILBI 与现有公海环境保护区域组织之间的关

系问题。虽然公海生物多样性养护问题是典型的全球性问题，但实际上在采取正式的全球行动之前，区

域层面己经开始了大量的实践。据统计，目前全球己经有 16 个涉及公海的区域环境保护组织和机制，其

中包括 12 个区域渔业管理组织/安排和四个区域综合性海洋组织[3]。 
四大区域综合性海洋组织地中海“派格拉斯公海保护区”、南极“南奥克尼南部大陆架公海保护区”、

南极“罗斯海保护区”和东北大西洋保护区网络，这些区域公海保护区机制的发展虽然为公海保护区全

球立法提供了有益的实践经验和借鉴，但同时也给当前的公海保护区全球立法带来了潜在的机制重叠问

题。在如何处理全球立法与区域公海保护区实践关系问题上，ILBI 立法谈判中出现了两种对立的立场，

其中非洲集团、77 国集团和欧盟等与会方认为全球管理模式可以确保全球治理的一致性，进而实现对国

家管辖海域外生物多样性的养护和可持续利用，因此主张采用缔约方大会为决策机构的全球管理模式。

在它们看来，这样做既有利于实现公海生物多样性的整体养护，避免当前公海生物多样性养护区域实践

中所出现的职能和地理空白；还可以有效克服区域机制下公海保护区的管辖重叠等问题；同时，也可以

避免公海保护区成为少数国家向公海扩张管辖权的工具。但冰岛、美国、俄罗斯等国家则更倾向于维持

现状，即继续保持区域渔业或环境组织和机构在公海保护区建设方面的自主权，排除全球层面的干预。

如果采用全球管理模式，由于其被赋予综合性的管理职能，因此很可能与现有区域和部门组织和机构的

职权发生重叠，若无法有效解决这种潜在的职权重叠问题，可能出现即便全球管理模式因其他国家的支

持而生效，其因无法取得现有区域组织和机构成员的支持而形同虚设。 

4. 优化全球管理模式的思路 

在 ILBI 立法当中妥善处理其与现有制度安排之间的关系问题，尽量避免或减少 ILBI 与现有制度安

排的重叠，是当前 ILBI 成败的关键。为此，ILBI 在明确自身补充立法角色的同时，应合理界定自身问题

领域，妥善设计相关的政策工具、组织机构和决策机制，使之与现有制度安排之间形成良性互动。 

4.1. 明确 ILBI“补充立法”的角色 

诚如 ILBI 的议题名称所表明的那样，ILBI 的基本定位是在公约未规定或规定不明确的地方予以补充

规定，起到填补法律漏洞的作用。在《公约》197 条、118 条、119 条等己经明确肯定海洋环境保护与生

物资源养护的部门和区域做法的情况下，ILBI 对于现有制度安排的职能应予以尊重。 
从填补立法漏洞角度出发，ILBI 首要任务之一在于明确公海保护区的定义，在此基础上明确公海保

护区法律地位，使公海上设立海洋保护区的行为获得全球性法律文件的认同。从目前有关公海保护区的

实践来看，困扰国际社会在公海开展大范围海洋保护区实践的主要原因是缺乏明确和直接的法律依据。

目前不仅区域海洋环境组织所设立的公海保护区难以取得域外国家的认同，即便是依据国际海事组织的

组织决议，由沿海国在公海设立的特别敏感海域，也因为其缺乏明确国际法基础而广受质疑。有学者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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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由国际海事组织所指定的特别敏感海域并无法律上的意义，因为其不过是由不具法律约束力的国

际海事组织决议所创设。而这种决议既非条约，也非习惯，即便是对国际海事组织成员国而言，也难以

产生国际法上的拘束力[4]。在全球性立法中明确公海保护区的法律地位无疑是解决当前此类问题的根本

办法。 

4.2. 建立沟通协调机制，实现与现有专门机制间合理分工 

特定公海区域生态环境状况，包括物种丰度、生存状况、主要涉海活动类型等情况如何，是否需要

设立海洋保护区，以及需要设立何种管控水平的保护区等都需要专业知识和专业决策，国际海事组织、

国际海底管理局、国际捕鲸委员会等这种专门机制实际上己经在各自领域扮演着积极角色，因此 ILBI 构
建的全球管理模式功能设定的重点应在促进与现有机制之间的合作与协调，而不是去与现有全球专门性

组织和机构来展开职权竞争。 
因此，在当前的全球立法当中，更适合设立类似于缔约方大会这样的沟通协调机制来促进现有制度

安排间的协同和互动。例如在缔约方大会就当前现有制度或安排下有关公海养护和管理措施进行综合审

议与评估后，若认为现有全球专门机制下的 ABMTs 措施足以实现既定养护目标，则可以对此予以承认，

从而赋予其正式的法律效力；若评估认为需要采取跨部门综合养护措施，则可以在与国际海底管理局、

国际海事组织等主管国际组织协调后设立更为严格的综合性公海保护区。事实上，即便是这种需要采取

跨部门综合养护措施的公海保护区，ILBI 仍可以部分借助这些现有专门机制来完成。例如，对于特定公

海区域，可以同时委托国际海事组织设立特别敏感海域以管制区域内的船舶航行与排放、委托国际海底

管理局设立特别环境利益区以管制“区域”活动、委托区域渔业组织/安排对区域内捕鱼活动进行管理。

简言之，即通过各个专业主管机构的合作，通过叠加设立不同 ABMTs 来实现综合管理。当然这一过程

中，国际组织之间保持密切协同与沟通至关重要。目前一些区域公海保护区实践中，为弥补自身职能局

限，诸如东北大西洋海洋环境保护组织等区域组织和安排均己尝试通过与国际海底管理局、国际海事组

织等国际组织合作来实现对区域海洋生态环境更为综合的管理。截止 2008 年，东北大西洋海洋环境保护

组织己经与 11 个区域和部门组织签署了合作谅解备忘录。在东北大西洋海洋环境保护组织设立的部分公

海保护区中，在有必要同时对捕鱼或航行活动予以管制的区域[5]，东北大西洋海洋环境保护组织己分别

请求东北大西洋渔业委员会和国际海事组织在该特定海域建立了相应的渔业资源养护区或特别敏感海域。 

4.3. 在统一养护原则基础上鼓励公海保护区建设的区域做法 

ILBI 可以参考和借鉴《执行 1982 年 12 月 10 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有关养护和管理跨界鱼类种群

和高度洞游鱼类种群的规定的协定》(以下简称《鱼类种群协定》)的立法模式，通过全球层面的立法为公

海保护区建设确立一个全球总括性目标和普遍适用的一般法律原则。在此基础上允许、鼓励区域国家和

其他具有利益相关国家，如在特定公海区域的现实或潜在捕鱼国就区域层面的公海保护区建设达成区域

合作安排。这些原则应主要包括透明度原则、生态系统方法、预防原则、适应性管理、污染者付费、公

众参与、科学方法原则等国际环境法基本原则。其中后两项原则在协调全球立法与区域实践方面尤为重

要。公众参与原则要求区域层面的公海保护区管理措施必须与相关全球、区域和部门组织，以及其他利

益相关主体的讨论和协商后制定。因此，这也意味着公海保护区的区域安排首先必须保持开放的系统。

在《鱼类种群协定》中，按照这一原则的要求，任一区域渔业组织或安排在制订养护和管理措施时，必

须在有关沿海国、捕鱼国、对有关渔业感兴趣的国家展开合作基础上进行；同时任何区域渔业组织或安

排的成员地位也必须向上述国家开放。而科学方法原则的贯彻则可以最大限度地实现管理措施的全球一

致性和区域特殊性之间的平衡。按照科学方法原则，区域组织和安排在制订公海保护区措施时，必须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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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这些措施所根据的是可得的最佳科学证据。该原则客观上限制了区域组织和安排在公海保护区设立和

管理措施方面的自由裁量余地。例如在《生物多样性公约》己经编制了有关具有重要生态或生物意义的

海域区域的识别和管理标准情况下，这一标准便应该成为所有区域组织和安排在公海保护区设立和管理

措施制订时参考的重要依据。 

5. 结论 

在公海治理过程当中，国际社会早己在全球和区域层面建立起了众多专门和区域性国际法律机制。

与国内社会不同，这些有关具体问题的安排并没有也无法在一个总括性的宪法框架下展开，彼此之间也

缺乏有效的层面秩序，由此形成了一个国际海洋法律机制簇集的复杂机制背景。在这一背景下，任何新

的公海立法都无法自外于这一现状而独立开展。 
由于功能设定的局限，现有的部门/物种导向的全球性专门机制无法为公海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提

供全面和综合养护和管理。与此同时，区域海洋环境保护法律机制虽然己经率先在区域层面采取以生态

系统为基础的全面养护探索，但由于缺乏全球性法律文件的背书而无法取得全球层面的普遍约束力。作

为具体落实《公约》有关公海生物多样性养护规定的补充立法，ILBI 应在不妨碍现有全球、区域和部门

组织和机构职权履行前提下，合理进行制度安排设计，做到既避免与现有国际和区域机制发生职能重叠

与冲突，又能有效弥合当前公海保护区建设地理和职能空白。为此，建立一个开放性的、以缔约方大会

为基础的条约机制，应是未来 ILBI 有关公海保护区全球性制度安排的必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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